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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刘强等 2 名同志任免职的通知 

 

  

各二级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单位： 

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省委教育工委备案同意，决定

刘强等同志的任免事项，现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聘任刘强同志为人事处处长、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，

聘期自 2018 年 12 月 6 日算起，试用期一年。 

二、解聘： 

1.解聘鲍鸿同志人事处处长、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职务； 

2.解聘刘强同志机电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职务。 

  

           中共广东工业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2018 年 12月 20日 
 

 
  

 


